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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术语“近视管理” 与“近视控制” 在眼科临床与研

究领域中使用广泛,有时甚至交替使用,从而导致一定

的混淆。 虽然其在不同语境下均具有重要意义,但本

质所代表的概念并不相同。 因此,在使用这些术语时,
必须考虑其语境与应用场景,例如是在与家长沟通时,
还是用于医学出版物、市场宣传材料或监管文件中。
此外,不同国家对这些术语的用法也可能存在差异。
本文旨在基于近年来的术语演变 [ 1- 4] ,并结合业界代

表与近视研究专家的意见,明确界定这些术语的含义。
在与家长沟通时,最关键的区分并非“近视管理”

与“近视控制” ,而是“主动近视管理” 与“单纯视力矫

正”之间的差异。 美国国家科学院、工程与医学研究

院近期报告中使用“传统近视管理”一词来指代“单光

视力矫正” ,这可能会使家长在面对“传统管理”与“主

动管理”这 2 个选项时感到困惑 [ 5] 。 为帮助家长更清

晰地理解不同管理方式,建议使用“近视矫正”一词来

描述传统的视力矫正方法。

1　 近视矫正

近视矫正是指用于矫正近视所致光学屈光不正的

设备与干预措施,旨在优化远视力,而非减缓近视进展

或眼轴延长。

2　 近视管理

“近视管理” 应专指那些将近视矫正与全面眼科

护理相结合的干预策略,其目标不仅在于改善视力,还
包括减缓近视进展,并降低未来近视相关并发症的发

生风险。 近视管理是一种循证医学方法,适用于已患

近视或处于近视风险中的个体(如“近视前期” ) [ 6- 7] 。

其内容包括近视风险评估、定期视力筛查、适当的光学

矫正、及时干预以控制近视进展与眼轴延长,以及生活

方式建议(如增加户外活动时间、减少屏幕暴露)和持

续监测屈光度与眼轴长度 [ 8- 9] 。 此外,近视管理还应

涵盖对近视相关并发症的长期护理与治疗 [ 10] 。
近视管理是一种针对近视及近视前期的全面眼科

与视力护理策略,包括近视预防、近视风险评估、通过

筛查发现近视前期患者、适当的视力矫正、生活方式建

议、用于减缓近视进展与眼轴延长的干预手段、屈光度

与眼轴长度的持续监测,以及对新出现的近视相关并

发症的管理。

3　 近视控制

近视控制通常指采取专门干预措施,以减缓近视

进展并降低与之相关的威胁视力并发症的发生风险。
从这一意义上讲,“近视控制” 是一个更为狭义且具体

的术语。 此类干预措施可能具有双重功能,既能提供

光学矫正,也能针对屈光度进展与眼轴过度延长进行

干预;在后者情况下,近视治疗可能需与近视矫正手段

联合应用。 屈光度与眼轴长度的监测是评估近视控制

疗效的重要组成部分 [ 11] 。 此外,在许多国家,“近视控

制”还具有监管层面的重要意义 [ 3] 。 在包括美国在内

的多个司法辖区内, “ 近视控制” 具有特定的监管含

义,即获批产品在使用说明中标注“ 近视控制” 或“ 减

缓近视进展” ,需具备充分的临床证据以证明其疗效,
从而获得监管批准。

需注意的是,产品获得监管批准并不意味着其在

减缓近视进展方面的疗效已被评估。 令人困惑的是,
一些用于近视控制的产品虽已获得“ 近视管理” 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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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　 近视管理、近视控制与近视矫正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键组成

部分

场准入许可,却未获得“近视控制” 的认证。 这一差异

反映出,在监管审批过程中,其减缓近视进展或眼轴延

长的疗效并未进行评估。 在欧洲,CE 标志仅表示产品

已通过认证获准上市,但并不区分用于近视控制 ( 即

减缓近视进展) 的眼镜与用于单纯近视矫正(即改善

远视力)的标准眼镜。 无论这 2 类眼镜是否宣称具有

近视控制的治疗效果,均需满足相同的基本 CE 认证

要求,包括材料、制造工艺与安全性标准 ( 如 EN
 

ISO
 

14889、EN
 

ISO
 

21987 和 ISO
 

8980 等) 。 因此,在欧洲,
一款旨在实现近视控制的光学产品,只要未提出相应

的医学疗效主张,无需提供疗效证据也可获得批准。
近视控制是指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循证医学干预措

施,专门用于减缓近视进展与眼轴延长,这些干预措施

也可能同时具备矫正屈光不正的功能(即提供“近视

矫正” ) 。 近视控制是近视管理广泛框架中的一个核

心组成部分,应包括对治疗效果的持续监测。 在临床

交流中,若描述某一具体产品,“近视控制” 这一术语

应仅用于经临床试验验证、具有减缓近视进展和 / 或眼

轴延长疗效的循证干预措施。 疗效证据应包括睫状

肌麻痹下的屈光度测量与眼轴长度数据。 对于某些

干预方式,如角膜塑形镜,仅采用眼轴长度数据即可

评估疗效;但若仅以屈光度变化作为依据,则不足以

证明其有效性。 在产品营销中,若使用 “ 近视控制”
这一术语,也应有相应的监管批准作为支持。

图 1 展示了近视矫正、近视控制与近视管理三者

之间的关系。 近视控制、近视矫正以及屈光度与眼轴

长度的监测构成了近视管理的核心临床要素。 近视管

理的概念还涵盖了预防、健康教育、沟通交流、风险评

估、视力筛查、生活方式建议,以及对潜在近视相关并

发症的监测与处理等方面。 尽管临床医师在上述多个

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,但要在公共卫生层面实现最

优的近视管理,还需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。
近年来,人们也开始关注“近视控制” 这一术语是

否具有“近视可被完全控制” (即近视进展完全停止)
的内涵。 为避免不当地提升家长甚至临床医师的期望

值,有研究者建议以“近视进展管理” 为替代用语。 然

而,在当前阶段引入新的术语,更可能加深混淆而非增

进理解。 事实上,在许多其他医学领域中,“ 控制” 一

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治疗能够完全成功。 例如,“ 血

糖控制”或“血压控制” 等表述在临床中极为常见,但
并不代表疾病可以彻底治愈或完全停止进展。

4　 总结

关于“主动近视管理” 的整体框架,建议在与家

长和患者沟通时优先使用“ 近视管理” 这一术语。 该

术语同样适用于临床指南,因为其代表了一种系统

且全面的近视临床护理模式。 “ 近视矫正” 可用于描

述光学矫正的实施方式,但需强调的是,尽管矫正是

近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于已出现近视进展或

存在近视风险的个体而言,仅靠矫正并不足以提供

充分的医疗照护。 “近视控制” 应在临床或研究语境

中使用,指代经临床试验验证、确实能够减缓近视进

展和 / 或眼轴延长的循证干预措施。 在市场推广与

宣传材料中,该术语的使用应仅限于具有充分临床

试验数据支持、经证实能减缓近视进展或眼轴延长,
并获得相应监管批准或认证的产品。 相关疗效证据

应包括睫状肌麻痹下的屈光度与眼轴长度数据。 对

于部分干预方式,如角膜塑形镜,仅采用眼轴长度数

据即可评估疗效;然而,单一屈光度数据则不足以证

明其有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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